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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

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

永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９

位董事，现场实到

９

位董事。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函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函的整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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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银行， 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中城建第六工

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六局”）提供财务资助，有关情况如下：

一、对外财务资助的概述

（一）财务资助对象：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三）期限：委托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年利率：

１５％

（六）利息支付：每季末月的第

２０

日结息

（七）还款保证：第三方阜阳临沂商城冠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５

，

９１２．９８

平米的商住用地使用

权作为抵押，土地证号：阜泉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Ａ１１００１４

号，取得土地原始成本为

４６

，

０１７．９２

万元，抵押率约

４０％

；

（八）贷款用途：专门用于滁州市两个保障房建设，建设资金已经列入滁州市政府的财政预算，来源可

靠，只要工程按期交付，保障房回购款偿还到期本息应有保障。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需提

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前十二个月未发生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

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中城建六局始建于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

日，系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纪殿友

注册资本：

６０

，

６６６

万元

注册地址： 蚌埠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３１０７

号

４

楼

主要经营项目： 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地基与基

础、城市园林绿化、水利水电、公路、机电安装、土石方、钢结构、建筑幕墙、园林古建筑、城市及道路照明、机

场场道、送变电、堤防、水工、隧道、桥梁、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中城建六局

２０１１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４２１

，

４３４

万元， 净利润

２２

，

６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实现销售

９７

，

１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３９９

万元。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与本公司关系

中城建六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土地使用权抵押：第三方阜阳临沂商城冠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５

，

９１２．９８

平米的商住用地使用

权作为抵押，土地证号：阜泉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Ａ１１００１４

号，取得土地原始成本为

４６

，

０１７．９２

万元，抵押率约

４０％

；

阜阳临沂商城冠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及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拥有比较可靠的土地使用权抵押作为主要的还款保证，可以较好地保证该笔贷款的本金

安全；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城建六局目前经济实力雄厚，主业突出；本次委托贷款担保措施有力，用途清楚，

还款来源有保证，并且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前提下，公司向中城建

六局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次财务资助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提供，按照有关规定履行

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中城建六局

２０１１

年末资产负债率

６１．５％

，此次财务资助的担保措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委托贷款的安全性较高。 财务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公司为中

城建六局提供财务资助。

五、中介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辉隆股份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已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

５．８５％

，未发生财务资助逾期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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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函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项简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６３

号）。

监管函指出：你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为

１１

，

１８７．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你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修正为

９

，

８２４．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你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９

，

８２４．３５

万元。 你公司在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比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数据超出

１３．８７％

，二者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２．１

条和第

１１．３．７

条的规定。

二、原因分析

公司董事会对深交所的监管函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审计委员会牵头，证券部、审计部、财务部等相关部

门参加的整改小组对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差异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 其中造成公司业绩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

１

、审计计提水利基金，影响利润

４００

万。 公司多年来一直享受水利建设基金减免政策，但

２０１１

年末减

免文件尚未取得，公司延续以往的减免政策，在业绩快报中未计提该

２０１１

年度水利基金。

２

、审计补提存货减值准备，影响利润

９００

万元。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且未来化肥价格波动频繁。 本着更加谨慎的原则，经审计进一步测试，补提了存货减值准备。

三、整改措施

１

、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提高认识。

２

、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提高核算管理水平。财务部要严格按照会计准则执行，审计部要严格审

核把关，证券部要会同中介机构提供全面的指导和服务，审计委员会严把年报质量关。

３

、吸取教训，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一经发现此类事件，将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及责任人的责任。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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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召开安徽辉隆

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１７７７

号辉隆大厦

４

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公司对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

席会议手续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登记；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５

、登记地点：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６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２

时

～５

时。

五、其它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３４３６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１－２６５５７２０

联系人：邓顶亮 徐敏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１７７７

号辉隆大厦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２２

２

、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它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授权委托书及参会回执。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

见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对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填表说明：请在 “同意”、“反对”、“弃权”中填“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

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不选或多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３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

２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股，拟

参加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

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的归属上市

公司净利润

４９

，

４１４

，

７１８．５８

元，母公司净利润

１４

，

０５４

，

８７８．４７

元，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７．８５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５４

，

５８４

，

１４３．８４

元，减去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的利润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８２．１９

元（

２０１１

年已实

施），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３３

，

８８６

，

０５２．２７

元。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决定本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利润留存公司进行生产经营。

二、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制定以上利润分配方案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资金需求主要为开发建设自有电子专业市场。

２０１２

年公司在建的电子专业市场有

济南山大路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石家庄民族路项目（在建）及芜湖芜纺厂项目（该项目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出售给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计划参与新项目

１

个。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对于资金需求较大。

２

、根据各项目的开发进度，

２０１２

年度计划购买电子专业市场用地及开发支出计

２３３

，

４７２．３２

万元（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际支出

９１

，

８５１．４

万元）； 根据各项目的销售计划，

２０１２

年度计划销售回款计

１６０

，

１５４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际回款

４７

，

３５０

万元）； 资金缺口

７３

，

３１８．３２

万元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解

决，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自有资金

４８

，

６１８

万元， 计划

２０１２

年贷款

９９

，

８５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际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持续性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信贷将继续保持趋紧的态势，贷款难以取得，同

时销售回款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为促进公司更稳健、高效发展，着眼于股东长远利益，公司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利润留存公司进行生产经营。

三、公司最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的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已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５６．１４ ％

，符合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且已给予股东适当、合理的回报。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８２．１９ １８４

，

２７４

，

５３６．１９ １８．１０％ １３３

，

５５３

，

５１３．３５

２００９

年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８９．８５ ２００

，

５３０

，

１１５．４８ １６．６３％ １２９

，

４８６

，

１９６．５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５

，

４４６

，

５９９．８５ ４５

，

９５５

，

３９６．３７ ３３．６１％ ６９

，

０８６

，

６６９．７３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５６．１４％

若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亦符合公司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如下：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０ ４９

，

４１４

，

７１８．５８ ０ ２３

，

９２７

，

８７８．４７

２０１０

年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８２．１９ １８４

，

２７４

，

５３６．１９ １８．１０％ １３３

，

５５３

，

５１３．３５

２００９

年

３３

，

３４７

，

４８９．８５ ２００

，

５３０

，

１１５．４８ １６．６３％ １２９

，

４８６

，

１９６．５３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４６．０８％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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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股东王利平先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的通知，王利平先生已将其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33,054,277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5.13%

）和

7,395,72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

）全部解除质押。 上述股权解除质

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利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2,772,3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58%

，无尚在质押

股份。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股东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控公司

"

）、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联公司

"

）和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兆泰公司

"

）的通知，广

控公司、广联公司、兆泰公司将其质押给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昆仑信托

"

）的非限售流通股合

计

50,793,777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后，再次办理了股

权质押手续，用于为广控公司向昆仑信托的借款提供担保，质权人为昆仑信托，上述解除质押、再质押登记

手续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办理完成。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广控公司、广联公司、兆泰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份

21,397,659

股、

14,753,

349

股和

14,987,768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分别为

9.80%

、

6.75%

和

6.86%

， 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合计

50,

793,777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23.41％

。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23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以通信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租资产的议案》

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拥有的玻璃纸生产相关资产， 出租给浙江元泰特种膜有

限公司管理经营。 标的资产原值

79,282,945.70

元，净值为

55,384,757.57

元。 租赁费每年

556

万元，出租期限

为

15

年，交易总金额为

8,340

万元。

经本次董事会讨论通过后，责成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关租赁协议签订及资产交接手续。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24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租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澳洋科技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租资产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玛纳斯澳洋科技

"

）将其拥有的玻璃纸生产相关资产出租给浙江元泰特种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元泰

"

）管理经营。 租赁费每年

556

万元，出租期限为

15

年，交易总金额为

8,340

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承租方：浙江元泰特种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哲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住 所：余姚市酱园街

328

号

经营范围：再生纤维素膜、纤维素肠衣、光电膜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江苏澳洋科技及玛纳斯澳洋科技与浙江元泰不存在关联关系，此项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拥有的玻璃纸生产相关资产。 标的资产原值

79,282,945.70

元， 净值为

55,

384,757.57

元。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四、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

、交易对方

:

浙江元泰特种膜有限公司；

2

、租赁标的

:

玛纳斯澳洋科技拥有的玻璃纸生产相关资产；

3

、租赁期限

:

自《资产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年；

4

、租赁费用及支付方式：租赁费每年

556

万元，租赁十五年共计

8,340

万元；租金支付以现金方式支付，

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署

5

日内支付第一年的租赁费，根据先缴纳租赁费后使用的原则，第二年租赁费为第二

年的本协议签署同月份支付，依此类推。

5

、在租赁期间，租赁资产生产所需的水、电、汽及污水处理、废气回收等服务均由玛纳斯澳洋科技向其提

供，资源服务费用按发生额以现金或现汇方式支付。

6

、租赁及资源服务价格均以国家政策和市场独立第三方为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3

、本次租赁收益稳定，有利于本公司及玛纳斯澳洋科技盘活资产及未来的发展。

六、风险提示

1

、本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金额较大，存在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

2

、合同涉及分期支付租赁费的情况，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玛纳斯澳洋科技与浙江元泰签署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25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收到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牟栋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

作变动的原因，牟栋梁先生辞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牟栋梁先生将在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牟栋梁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提交至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

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将尽快聘请新的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编号：临

2012-12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万吨

/

年合成尾气制乙二醇节能

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5

万吨

/

年合成尾气制乙二醇节能项目，经过全力攻关试验，在对技术、设计及关键设备不断进行改

进和改造的基础上，应用公司自主研发催化剂，于近日进行了化工投料试车，并全线打通工艺流程，试产出乙

二醇合格产品。公司将对该项目继续进行整改提升和技术优化，力争项目早日实现达产达效和大型化技术突

破。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2-1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9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1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6

日

一、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本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2011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63,338,169.42

元， 扣除按当期

净利润的

10%

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26,333,816.94

元，当年尚余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37,004,352.48

元，加上

2011

年初未分配利润

128,358,176.36

元， 扣除

2010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

106,986,962.85

元，

2011

年末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余额为

258,375,565.99

元。

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1

年底总股本

2,139,739,257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

税），预计分配

106,986,962.8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9

日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10

日

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6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7

月

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社会公众股个人股东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

0.045

元；持社会公众股的机构投资者及国有法人股股东不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

元；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

0.045

元。

2．

社会公众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公司前三大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021-23108718

传 真：

021-23108717

联 系 人：周金发、池济舟

七、备查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12-047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主会场设在西宁市城北

区纬一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因《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订，需对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相应内

容进行调整，经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2-35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邹剑寒先生的通知， 邹剑寒先生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41,800,000

股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

48

个月。 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邹剑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3,18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49 %

。累计质押的公司股

份合计

41,8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57.12%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2%

。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2-34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厦门康先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系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

份公司

"

）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经股份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台电动轮椅和年产

12

万台老人椅新建项目、 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全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现就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318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股票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2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156,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

8,500.8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7,499.20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5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3392

号《验资报

告》。

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与广发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完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 签订情况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项

存储募集资金，不做其他用途，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386001040024491

，截止

2012

年

6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216,676,605.66

元，该专户仅用于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台

电动轮椅和年产

12

万台老人椅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7,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其中：

1

、期限

12

个月的

1

笔，合计金额

5,000

万元；

2

、期限

6

个月的

1

笔，合计金额

2,000

万元；

3

、期限

3

个月的

3

笔，每笔

1,000

万，合计金额

3,000

万元；

4

、七天通知存款

2

笔，每笔

3,500

万，合计金额

7,000

万元。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

知广发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公司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股份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股份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情况。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

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叶勇、胡军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但公司应在

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 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公司和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保荐机构出具意见

本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386001040024491

，截

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该专户资金余额为

216,676,605.66

元。

备查文件：

1

、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康先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农业银行）余额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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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8,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即从

2012

年

1

月

4

日起到

2012

年

7

月

3

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

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